
《住房租赁合同》补充协议一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出租人和承租人本着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协商一致，就住房租赁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1、 此《住房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一》在基于原合同《住房租赁合同》的基础上作为合同附件对房屋续租事项进行补充说明。
2、 按照《住房租赁合同》约定，承租人于2021年6月7日租赁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城二期金融派公寓E座14楼1413号房屋，房屋租赁到期日为2022年6月7日。现因承租人工作原因需对此房屋进行续租，合同约定承租人对房屋续租享有优先权。经双方协商，相关续租事宜要点如下：
（1） 房屋续租赁期自 2022年 6月 8日至2022年12月7日，共计 6个月。
（2） 房屋租金按照原合同租金1600元/月。按季度支付（即4800元/季度）。
（3） 此房屋前期已支付房屋押金1600元，此次续租不再额外支付押金。
3、其他相关未尽事宜，遵循原合同《住房租赁合同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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